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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基本情况简介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持续稳定运行，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福

建南平闽宁钽铌矿业开发有限公司、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中国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宁夏

金和化工有限公司等关联公司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涉及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燃料和动力；销售产品、商品；提供劳

务、接受劳务。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总金额为

４２

，

５５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实际发生关联交易金额为

２８

，

０８６．４１

万元。

２

、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公司召开了四届二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关

联董事张创奇先生、钟景明先生、李彬先生、何季麟先生、梁博益先生回避表决。 其他董事

４

位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

３

、此项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对相关议案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有

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现对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全年预计日常经营关联交易发生情况汇总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合同签订金额

或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生

发生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

）

向关联人采购原

材料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７８６．２３ ２．９７

福建省南平市闽宁钽铌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３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６３９．６１ ２．０７

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２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９８．５８ ０．８６

宁夏金和化工有限公司

１

，

５００．００ － －

小计

１２

，

５００．００ ７

，

５２４．４２ ５．９０

向关联人采购燃

料和动力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７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３５４．１４ １００．００

小计

７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３５４．１４ １００．００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５００．００ ２５１．２７ ０．１５

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７１９．７８ ２．２７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５０．００ １２．００ ０．０１

小计

５

，

５５０．００ ３

，

９８３．０５ ２．４３

向关联人提供劳

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４６．７４ ８．６２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１２０．００ ３４７．９６ ６４．１４

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

８０．００ ４３．０８ ７．９４

小计

２８０．００ ４３７．７８ ８０．６９

接受关联人提供

的劳务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９

，

５００．００ ４

，

２３１．１８ ２４．３５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９００．００ ５０４．９１ ２．９１

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

１２０．００ ９０．００ ０．５２

中国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４

，

０００．００ ９４３．５９ ５．４３

小计

１４

，

５２０．００ ５

，

７６９．６８ ３３．２０

向关联方支付资

金使用费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７００．００ ５１０．２２ ２５．２９

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７．１２ ７４．７１

小计

２

，

７００．００ ２

，

０１７．３４ １００．００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法定代表人：张创奇

注册资本：

２３００００

万元

经营性质：有限责任

经营业务范围：有色及稀有金属冶炼、加工，电子元器件制造，化工产品（不含专营），特种新材料、镁合金、电池能源

材料、微合金炉料、多晶硅的生产、销售，新材料技术开发，建筑安装，轻钢结构制作和安装，机械加工及非标制作，商贸进

出口业务

２

、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４２７

，

８１２

万元，净资产

２６８

，

９５８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４７

，

０６０

万元，净利润

３

，

１６６

万元。

３

、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因持有公司

１６１

，

５３３

，

４４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４５．３２％

，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４

、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由于本公司由控股股东部分改制上市而来，辅助生产部分均留在母体，故水电汽、机加、电修、土地租赁等交易必

然形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基本不向控股股东销售商品，本公司接受控股股东提供的水电汽、化工材料、综合服务及土地

租赁等。

５

、预计以上内容的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３

，

６３０

万元。

６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二）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

法定代表人：钟景明

注册资本：

３８７２．７０

万元

经营性质：全民所有制

经营范围：主营：稀有金属冶炼、加工及销售

兼营：铍制品、钽制品、分析检测服务

２

、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２８

，

４３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８

，

０６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２

，

６９２

万元，净利润

２８

万元。

３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

４

、关联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分析

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是我国有色金属

２１

家大型院所改制的企业之一，该院拥有国内和亚洲先进的冷热等静

压进口设备、材料微观组织检测设备等，本公司冶炼加工过程中部分工艺检验需西材院外协，与其所进行的关联交

易，可以减少公司检验费用，本公司向西材院销售钽铌初级产品是增加销售渠道、扩大市场份额的较好的途径，也是

正常和必要的交易业务。

５

、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２２０

万元。

６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福建南平闽宁钽铌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福建省南平市西溪路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江敦岚

注册资本：

４０５５．６４

万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钽铌矿采选、销售

２

、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９

，

５０１

万元，净资产

５

，

４１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４

，

４４２

万元，净利润

６６７

万元。

３

、与本公司的关系

因本公司对该公司投资

８１１

万元，占该公司注册资本的

２０％

，根据《企业财务会计准则》相关条款的规定，本公司与

该公司形成关联关系。

４

、交易的内容及必要性

建立公司的原料基地，是公司的发展战略之一，公司投资

８１１．１２

万元，参股南平市闽宁钽铌矿业开发有限公司，按

出资合同规定，该公司所产钽铌精矿必须优先满足本公司的需要。

５

、预计

２０１１

年本公司与该公司进行关联交易的总额不超过

３５００

万元。

６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四）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冶金路

１０７

号

法定代表人：焦红忠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经济形式：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钽电解电容器、铌电解电容器、铝电解电容器、独石电容器、铌声表器件、光电产品、精密陶瓷、微粉等

产品的研制、开发、生产和销售。

２

、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４３

，

５３８

万元，净资产

５

，

０２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１０

，

９０８

万元，净利润

－１

，

５２４

万元。

３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星日电子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构成关联交易关系。

４

、交易的必要性

本公司是世界知名和国内最大的钽电容器原料—钽粉、钽丝的供应商，而星日电子是国内最大的钽电容器制造

商，双方之间产生经济往来属于生产经营的正常交易需要。

５

、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５２００

万元。

６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经营及信用状况良好且长期与本公司发生正常经济往来，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协议，向上市

公司支付的款项基本不可能形成坏帐。

（五）中国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湖北省黄石市沿湖路

３７５

号

法定代表人：马文洲

注册资本：陆亿零陆佰肆拾捌万陆仟元整

经济形式：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业务：总承包、建筑安装各类工业、能源、交通（公路及交通工程、桥梁、隧道）民用等建设项目。

２

、

２０１０

年末未经审计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５４４

，

９０８

万元，净资产

１００

，

２４６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７９６

，

０９０

万元，净利润

８

，

９３７

万元。

３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中国十五冶金建设有限公司同受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

第

１０．１．３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构成关联交易关系。

４

、交易的必要性

因在建项目及后续项目建设需要，所以继续有业务往来。

５

、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４

，

０００

万元。

６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六）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客站南广场驻京办

１

号楼

９０９

室

法定代表人：李筱英

注册资本：壹亿壹仟伍佰壹拾伍万壹仟捌佰陆拾肆元肆角整

经济形式：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业务：进出口业务、冶金产品及生产所需原材料、辅料、润滑油等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

２

、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４３１

，

４８０

万元，净资产

２７

，

５２７

万元，主营业务收

１

，

１２３

，

６８９

万元，净利润

６

，

９７１

万元。

３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同受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控制， 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构成关联交易关系。

４

、交易的必要性

中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贸易平台广阔，渠道畅通，能够采购公司所需原料，双方之间产生经济往来属于生产经营

的正常交易需要。

５

、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２５００

万元。

６

、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本公司达成的协议，不存在履约风险

（七）宁夏金和化工有限公司

１

、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李修勇

注册资本：

１２８００

万元

经济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业务：干法氟化铝生产、销售；氧化铝、冰晶石、氟石膏的销售。

２

、

２０１０

年末经审计财务数据

资产总额

５１

，

７１５

万元，净资产

７

，

２３１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３６

，

９６３

万元，净利润

－７２８

万元。

３

、与本公司的关系

本公司与宁夏金和化工有限公司同受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控制，这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第

１０．１．３

第（二）款规定的关联法人条件，构成关联交易关系。

４

、交易的必要性

宁夏金和化工有限公司能够提供公司所需的辅助材料，双方之间产生经济往来属于生产经营的正常交易需要。

５

、预计

２０１１

年与该关联人进行的关联交易总额不超过

１５００

万元。

６

、履约能力分析

该公司经营和资信状况良好，不会形成对公司资金的占用。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１

、本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水电汽产品的交易价格为市场价格：

水：

１．３３

元

／ｍ３

电：

０．４９

元

／ＫＷ

·小时 汽：

６０

元

／

吨

２

、综合服务：原则上仍执行原本公司与中色（宁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所签协议。

３

、本公司与其他各关联方进行的交易定价政策，均原则上按照当时市场情况由双方每年签订一个总的框架协议，如

果交易条件和市场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双方将另行协商重新确定交易标的、价格、额度等内容。 其中，本公司与中色（宁

夏）东方集团有限公司、西北稀有金属材料研究院的关联交易仍执行上一年度交易框架性协议。

四、交易的目的和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以上关联交易是公司主营业务或辅助生产所需的正常交易内容，包括原料、材料、水电汽、综合服务和产品销售等，

其中，购买关联方的原料交易可以解决公司的部分原料来源，同时也是参股、控股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本公司可以通过

其分享投资收益；购买关联方的水电汽及支付有关劳务、服务等费用，可以使本公司减少重复投资，向关联方销售产品，

是提高经营业绩的需要和相关任务完成的需要，是本公司整个销售业务的一个组成部分。 但总额比例不高，对本公司的

利润影响不是很大，不会造成本公司对关联方销售的依赖性。

五、独立董事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刘景伟、高德柱、刘永祥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有关日常经营方面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和回避程序符合要求，交易的内容符合公司业务的开展和正常进行，不会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的

利益。

六、备查文件

１

、与各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协议

２

、董事会会议决议

３

、董事会会议记录

４

、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的独立意见

５

、公司监事会会议决议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股票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６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

有关事项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００

时。

２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星期一）

３

、会议召开地点：宁夏石嘴山市宝山宾馆二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

６

、出席会议对象：

（

１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２

）公司聘请的本次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

３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

二、 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年度报酬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１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１

选举张创奇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２

选举钟景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３

选举李彬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４

选举何季麟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５

选举梁博益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６

选举陈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７

选举文献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８

选举刘永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９

选举白维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本次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采用累积投票制，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

核无异议，股东大会方可进行选举。

１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计投票制）

１２．１

选举张慧珍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１２．２

选举赵文通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１２．３

选举陈福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审 议 的 议 案 内 容 详 见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５

日 巨 潮 资 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 《证券

时报》刊登的公司四届二十七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及四届十六次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的内容。

三、 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１

、 法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及出席人身份

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股东帐户卡登记，授权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授

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登记，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９

、

２０

日：上午

８

：

００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８

：

００

３

、 登记地点：宁夏石嘴山市冶金路公司证券部

４

、 联系办法：

联系人：代新年、党丽萍

电话：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３

传真：

０９５２－２０９８５６２

邮编：

７５３０００

四、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自理。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附：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进行表决。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行使酌情裁量权，

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反对或弃权。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计提任意盈余公积金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经营关联交易预计议案

７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年度报酬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独立董事津贴及费用的议案

９

审议关于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

听取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１１

审议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１．１

选举张创奇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２

选举钟景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３

选举李彬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４

选举何季麟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５

选举梁博益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６

选举陈林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１１．７

选举文献军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８

选举刘永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１．９

选举白维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１２

审议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１２．１

选举张慧珍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１２．２

选举赵文通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１２．３

选举陈福龙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委托人（签字）：

身份证号（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书有效期限：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注：

１

、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任何一栏内打“

√

”，其余两栏打“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６２

证券简称：东方钽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７

号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本地震对本公司生产经营影响的

公告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１

日日本发生了里氏

９

级超强地震，地震引发的海啸给日本东海岸附近造成了重大损失。 地震发生后，一

些投资者非常关心本公司在日本市场的主营业务是否受到影响，针对此事公司现作公告如下：

本公司出口日本的主营产品为电容器级钽粉和电容器用钽丝，该类产品客户的总部及生产厂区主要集中在日本关西

地区，不在本次地震震区，对其生产经营无直接影响，不影响本公司业务的正常进行。

特此公告！

宁夏东方钽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参加

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基金

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

信建投证券

"

）协商，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现决定，自

2011

年

3

月

21

日起，

对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的申购费率实行费率优惠。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投资者。

二、适用基金

1

、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5309

）；

2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530010

）；

3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30011

）；

4

、建信全球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39001

）。

三、优惠活动期限

本优惠活动自

2011

年

3

月

21

日起，活动截止日期由中信建投证券确定，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四、具体优惠费率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委托申购参加本次费率优惠活动的基金，原申购费率

高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

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五、重要提示

1

、本公司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2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3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申购手续费；定期定投业务按照中信建

投证券定投优惠办法执行。

4

、本公司旗下新基金募集和基金转换业务不参加此开放式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5

、此优惠活动由中信建投证券负责最终解释。

六、如有任何疑问，欢迎与本公司或中信建投证券联系：

1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

010-66228000

网址：

www.ccbfund.cn

2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公司网址：

www.csc108.com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上述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其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关于通过中信建投证券开办旗下部分

开放式基金定投业务暨参加中信建投

证券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

,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经与中信建投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建投证券

"

）协商一致，决定从

2011

年

3

月

21

日起，在中信建投证券

推出部分开放式基金的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

"

基金定投

"

），并自该日起参加中信建投证券基

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基金定投，是指投资者通过本公司指定的基金销售机构提交申请

,

约定每期扣款时间和扣款金

额，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和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

长期投资方式。

现将有关基金定投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投资者范围

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二、本次开通定投业务的基金

1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530010

）；

2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30011

）；

3

、建信全球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39001

）。

三、本次定投申购费率优惠活动适用基金

1

、建信沪深

300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5309

）；

2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代码：

530010

）；

3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30011

）；

4

、建信全球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539001

）。

四、办理时间及规则

自

2011

年

3

月

21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及各营业网点办理基金定投业

务申请，基金定投的申请受理时间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日常申购业务受理时间相同。 具体办理规

则请遵循中信建投证券的相关规定。

五、定投申购费率优惠

1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定投申购参加本次优惠活动的基金，原申购费率高

于

0.6%

的，享受费率

4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2

、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柜台交易系统定投申购参加本次优惠活动的基金，原申购费率高

于

0.6％

的，享受费率

8

折优惠，若优惠折扣后费率低于

0.6％

，则按

0.6％

执行；原申购费率等于或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中信建投证券对本次优惠活动拥有最终解释权。

六、投资金额

投资者可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上交易系统及各营业网点申请开办基金定投业务并约定每期

扣款时间及固定的投资金额，该投资金额即为申购金额。 具体申购金额限制，以中信建投证券有关

规定为准。

七、交易确认

每期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

(T

日

)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

申购份额将在

T＋1

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内。 基金份额确认查询和赎回起

始日为

T＋2

工作日。

为使您及时掌握定投申请的确认结果， 请投资者在

T＋2

工作日起到本公司或中信建投证券查询

确认结果。

投资者办理本业务后

,

可以在本基金交易时间内随时办理基金的赎回。如无另行公告

,

本业务已

申购份额的赎回及赎回费率等同于正常的赎回业务。 赎回时遵循

"

先进先出

"

规则。

八、咨询方式

1

、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108

公司网址：

www.csc108.com

2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400-81-95533

（免长途通话费）、

010-66228000

网址：

www.ccbfund.cn

九、风险提示

本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上述基金之前应认真阅读其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增加代销机构的公告

� � � �根据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司、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申银万国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

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3

月

17

日起，上述机构开始代理销售华安升级主题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

金

"

，基金代码：

040020

）。 投资者可到上述代销机构在全国的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认

购及其他相关业务。

详情请咨询：

1.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63370888

网址：

www.bankofshanghai.com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61

网址：

www.cib.com.cn

3.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7

网址：

www.hxb.com.cn

4.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01

网址：

www.sdb.com.cn

5.

上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962999

网址：

www.shrcb.com

6.

东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769-96228

网址：

www.dongguanbank.cn

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001

、（

021

）

962503

网址：

www.htsec.com

8.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10108998

网站：

www.ebscn.com

9.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68419974

网址：

www.xyzq.com.cn

10.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91

）

96326

网址：

www.gfhfzq.com.cn

11.

厦门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92-5163588

网址：

www.xmzq.cn

12.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777

网址：

www.gyzq.com.cn

13.

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551

）

5161671

网址：

www.hazq.com

14.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5288

网址：

www.glsc.com.cn

15.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8-999

网址：

www.95579.com.cn

16.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8-1551

网址：

www.xcsc.com

17.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

021

）

962506

、

400-8888-506

网址：

www.dfzq.com.cn

18.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800-6200-071

网址：

www.962518.com

19.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1

）

962505

网址：

www.sw2000.com.cn

20.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71

网址：

www.foundersc.com

21.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0731) 4403343

网址：

www.cfzq.com

22.

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209898

网址：

www.cnhbstock.com

23.

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10

）

88086830

网址：

www.rxzq.com.cn

24.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36

网址：

www.guosen.com.cn

25.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热线：

400-8888-111

、（

0755

）

26951111

网站：

www.newone.com.cn

26.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5513

网址：

www.lhzq.com

27.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61303

网址：

www.gzs.com.cn

28.

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961130

网址：

www.dgzq.com.cn

29.

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 (0755) 83199511

公司网站：

www.csco.com.cn

30.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755

）

82943750

网址：

www.zszq.com.cn

31.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020

）

95575

网址：

www.gf.com.cn

32.

本公司客户服务电话：

40088-50099

本公司网址：

www.huaan.com.cn

特此公告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诺安价值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基金经理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诺安价值增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３２０００５

基金管理人名称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增聘基金经理）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解聘基金经理）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红辉、周心鹏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鹏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刘红辉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证券从业年限

６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３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任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产品总监、 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任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加入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任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任诺

安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０７００１３

嘉实研究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７

日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８

日

３２０００７

诺安成长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金融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周心鹏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１－０３－１７

证券从业年限

９

年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４

年

过往从业经历

曾先后任职于南方证券投资银行部、中投证券投资银行部、长盛基金

研究部和华夏基金机构投资部。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加入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任基金经理助理，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起任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经理。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３２００１１

诺安中小盘精选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中国

学历、学位 金融学硕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王鹏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注销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本公司已将上述基金经理变更事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上述调整自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７

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656

证券简称：

ST

方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8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平安证券、

经世律师事务所关于股改业绩承诺履行意见的提示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公司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本公司将于

2011

年

3

月

22

日以现场结合网络投

票方式召开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议案》。 根

据本公司

2011

年

3

月

7

日披露的 《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公司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需由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并由保

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

2011

年

3

月

16

日，本公司收到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相关股东履行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之核查意见》（以下简称：《核查意见》）、 经世律师事

务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相关问题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情况，敬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核查意见》及《法

律意见书》全文。 ）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核查意见》结论性意见如下：

"

经核查，根据《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

非流通股股东未完全履行承

诺之前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股份，但是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代其履行承诺的除外

'

之规定，截至

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珠海华信泰、林欢及黄铮已分别就各自应承担的股改业绩补偿义务向

ST

方

源提交了《关于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的函》，且为尽快推进

ST

方源股改业绩补偿方案的落实，珠

海华信泰将代其他相关股东以现金方式履行全部股改业绩补偿义务。

本保荐机构认为： 珠海华信泰等相关股东提出的股改业绩补偿方案在补偿金额及具体支付

方式等方面与原股改业绩补偿方案一致，将有利于推进

ST

方源股改业绩承诺的履行，切实维护公

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时，该方案尚需提交

ST

方源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且审议该方案的股东大会需同

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通过及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流通股东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

通过，且股东大会应采用现场结合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

"

经世律师事务所《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如下：

"ST

方源《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议案》中同意华信泰代勋达投资等四股东

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 并进一步明确了对上述四名股东及其后续可能的股权承受人所持股份

流通权的限制，有利于尽快完成股改承诺，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合法权益和合理预期，维护股改方

案中各项承诺的严肃性和法律上的约束力，维护证券市场的稳定。

此外，华信泰代为履行股改业绩承诺义务，并不必然免除勋达投资、辽源大成、吴伟英、吴为

荣等所负有的股改承诺义务；而

ST

方源同意华信泰代上述四名股东履行股改承诺义务，并以华信

泰收回代履行对价（含支付现金本金及相应资金占用费）作为公司董事会受理上述四名股东所持

限售流通股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条件，符合权利、义务对等及公平的法律原则，亦不违反法律规

定。 该履行方案经

ST

方源股东大会批准后对

ST

方源及其股东具有法律约束力。

经本所律师核查，《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议案》 已经

ST

方源第六届董事会

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将提交

ST

方源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该议案提交董事

会、股东大会审议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所律师认为，

ST

方源的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对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问题做出

决议，只要其做出的决议不属于公司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情形，就应认定为合法有效，对公司及

股东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

综上所述，

ST

方源《关于股权分置改革业绩承诺履行事项的议案》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ST

方源临时股东大会有权对该议案进行审议

并做出决定。

"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

披露报刊，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方达再生资源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2201

证券简称：九鼎新材 公告编号：

2011-6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评估报告获得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6

日接到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转来的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常国资

[2011]8

号文《关于对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核准的批复》，江苏华信资产评估有限

公司所出具的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拟增发收购常州天马集团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

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苏华评报字

[2010]

）第

18

号）已获得常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特此公告。

江苏九鼎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

002143

证券简称：高金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06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收到国家储备肉价差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14

日收到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转拨国家对公司销售中央

储备冻肉价差补贴

2,367,691.20

元，按会计准则，此补贴进入当期损益。

特此公告。

四川高金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三月十七日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证券投资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要求，经与相关托管银行协商一

致，自

2011

年

3

月

16

日起，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采用

"

指数收益法

"

对停牌股票大

立科技（

002214

）进行估值。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

(www.scfund.com.cn)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021-50509666

咨询有关信息。

特此公告。

东吴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三月一十七日


